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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機關辦理採購，請注意得標

廠商之分包廠商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所規定不得

作為分包廠商情形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3年9月3日工程企字第10300

2410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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